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农指〔2021〕24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美丽乡村
示范村建设奖补资金的通知

各市州、相关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：

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市（州、县）2021 年省级美丽乡村示范

村建设奖补资金    万元，具体项目、金额以及科目见附件。

脱贫县按照统筹整合有关规定执行。请加快资金拨付，加强资

金使用监管。项目执行中的有关情况，请及时反馈省财政厅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。

附件：1、湖南省2021年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奖补资金安排表

2、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表

湖南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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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农业农村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